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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0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一、公司经营情况 

（一）公司主营业务的范围及其经营状况 

公司经营范围：公司主要从事房地产的开发与经营，具体为商品住宅小区的

开发建设，包括商品房、经济适用房、普通办公楼、商业设施以及土地的开发与

销售。 

公司经营状况：公司是经建设部审批认定的具有房地产开发一级资质的房地

产开发企业，公司目前的开发业务主要集中于北京。2002 年公司共完成竣工面

积 516837 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437.33％；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23722.26 万元，

比上年增加 352％。 

 1．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和主营业务利润构成情况： 

①按行业分： 

项目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利润 

房地产开发：        1,237,222,645.72     163,830,804.94 

②按产品分： 

产品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利润 

房地产开发：        1,237,222,645.72     163,830,804.94 

③按地区分： 

地区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利润 

北京市             1,237,222,645.72      163,830,804.94 

2．主要产品及其市场占有率情况： 

产品名称              销售收入             销售成本        毛利率 

房地产开发       1,237,222,645.72    1,010,343,669.08     18.3％ 

 

3．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二）主要控股及参股公司的经营情况及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无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 5家，分别为： 

（1）北京天鸿宝威土地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主要业务为征地、拆迁、



土地开发，注册资金 1000 万元。本公司持股 15%。 

（2）珠海汇晟投资有限公司，公司主要业务为实业投资、咨询服务， 注册

资金 10000 万元。本公司持股 20%。 

（3）北京宝嘉恒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主要业务为房地产开

发、经营、销售，注册资金 1000 万元。本公司持股 30%。 

（4）北京元隆丝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主要业务为针纺织品购销、百货、

工艺品，注册资金 3000 万元。本公司持股 8.66%。 

（5）北京宝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主要业务为房地产开发，注

册资金 1000 万元。本公司持股 20%。 

（三）主要供应商、客户情况 

1．前 5名供应商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向前五名供应商合计的采购金额为 34178.8 万元，占年度采

购总额的 42.9％。 

2．前 5名客户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向前5名客户销售收入为2228万元，占全部销售收入的1.8%。 

（四）经营中出现的问题与困难及解决方案 

1．生产经营方面。2002 年公司全面完成了即定的生产销售任务。在销售中

经过对市场认真的研究与分析，公司采取了针对性很强的营销策划方案和广告宣

传推广方案，使曙光花园一期工程甲 5、6 号楼项目的销售取得了成功。在工期

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公司工程部门科学安排计划和工作流程，狠抓工程质量，销

售、财务、客户服务等部门及时协调，确保了回龙观地区后期Ｄ05、Ｄ06 项目

及曙光花园一期工程甲 5、6 号楼项目按时竣工交用，保证了公司全年计划的顺

利完成。同时经过努力，公司完成了曙光花园二期工程（项目案名定为观澜国际

花园）的营销策划方案及各项准备工作，为观澜国际花园在 2003 年顺利推向市

场奠定了基础。 

2．管理方面。按照“向管理要效益，靠服务创品牌”的方针，公司在 2002

年努力加强管理和服务工作，扎实稳定地推进管理和服务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在

强化工程造价管理方面，2002 年，公司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控制好回龙观文化

居住区后期Ｄ05、Ｄ06 项目的成本，在经济适用房政府限价的条件下争取创造



更高的利润，给股东以良好的回报。2002 年公司初步确立了以形成具有鲜明消

费者价值特征的品牌战略为核心构建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思路，公司战略规划的

方案已按计划初步完成，为公司的发展明确了方向和目标。2002 年，公司客户

服务工作全面展开，服务水平逐渐提高，公司特别强化了处理客户投诉的及时性，

妥善解决客户的实际问题，维护了公司的信誉和品牌。2002 年公司也在努力探

索人力资源管理的新办法，进一步完善了公司员工考核分配体系。 

     二、公司投资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2001 年，公司共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4,000 万股，募集资金 40,240 万元。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项目、项目进度与实际投资项目、进度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承诺投 

资项目 

实际投 

资项目 

项目计划 

总投资 

承诺募集 

资金投资 

项目实际 

投资进度 

募集资金 

实际投资额 

曙光花园二期 曙光花园二期 49909 20000 建设中 20000 

回龙观后期 

D05、D06 

回龙观后期 

D05、D06 

95018 20000 住宅部分已完

工 

20000 

 2．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其中，回龙观后期 D05、D06

项目住宅部分已于2002年末竣工交用并已基本销售完毕，实现销售收入94227.5

万元。曙光花园二期项目施工进展正常，预计于 2003 年 4 月开始正式对外销售，

目前尚未产生收益。 

（二）非募集资金投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非募集资金主要投资于曙光花园一期工程，其中，曙光花园

一期工程中的甲 5、6 号楼已竣工交用。曙光花园一期工程全年实现销售收入

27391.5 万元。 

     三、公司财务状况 

     （一）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02 年末          2001 年末           增减 

总资产          1,354,208,131.74  1,033,594,129.60      31％   

股东权益          681,524,223.04    649,677,949.47     4.9％ 



主营业务收入    1,237,222,645.72    273,662,875.06   352.1％ 

主营业务利润      163,830,804.94    55,450,976.36    195.5％ 

净利润             66,486,273.57     47,709,752.24    39.4％ 

现金及现金        244,394,428.99    263,992,650.04    -7.4％ 

等价物净增加额 

（二）变动原因： 

     总资产增加 32,061.40 万元，主要由于公司 2002 年度开、竣工面积与以往

相比有大幅增加，使年末存货增加；同时由于销售情况良好，资金回收顺利，使

年末货币资金增加。      

    主营业务收入增加 96356 万元主要为公司开发的回龙观文化居住区后期Ｄ

05、Ｄ06 项目 38 万平方米住宅于 2002 年末竣工交用，同时基本销售完毕，使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有大幅增长。 

    主营业务利润增加 10837.98 万元，主要是由于公司本年度销售收入大幅增

加，同时开发项目的成本控制工作得到加强。 

     净利润增加 1877.65 万元，主要是由于本年度主营业务利润增加。 

    四、董事会日常工作情况 

    （一）报告期内董事会的会议情况及决议内容 

    1．公司三届十次董事会会议于 2002 年 3 月 19 日在股份公司会议室召开，

应到董事 7名，实到董事 5名，董事戴肇辉先生授权董事赵东杰先生出席会议并

行使表决权，董事辛伟民先生授权董事巴峥嵘先生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会议

通过如下决议： 

（1） 通过《股份公司 2001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及 2002 年度工作计划》。  

（2） 通过《股份公司 200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 通过《股份公司 200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通过《股份公司 200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 通过《股份公司 2002 年度利润分配政策》  

（6） 通过《股份公司 200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7） 通过《关于续聘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股份公司审计机构

的议案》 



（8） 通过《股份公司工资奖金分配办法》。  

（9） 通过《关于股份公司变更注册地址的议案》。  

（10）通过《关于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1）通过《关于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12）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3）通过《股份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14）通过《股份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15）通过《股份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16）通过《关于召开股份公司 2001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上述董事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02 年 3 月 22 日的《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

券报》。 

2．公司三届十一次董事会于 2002 年 4 月 23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

到董事 7名,实到董事 5名，董事李发增先生授权董事巴峥嵘先生出席会议并行

使表决权,董事辛伟民先生授权董事田占雄先生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会议通

过如下决议： 

（1） 通过《股份公司 2002 年第一季度报告》。 

（2） 通过《关于授权公司总经理签署竣工楼盘产权初始登记文件的议案》。 

上述董事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02 年 4 月 25 日的《中国证券报》和《上海

证券报》。 

3．公司三届十二次董事会于 2002 年 6 月 18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

到董事 9名,实到董事 8名，董事戴肇辉先生授权董事巴峥嵘先生出席会议并行

使表决权。会议通过了《上市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自查报告》。 

4．公司三届十三次董事会于 2002 年 8 月 6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

董事 9名,实到董事 7名，董事戴肇辉先生授权董事巴峥嵘先生出席会议并行使

表决权,董事李发增先生授权董事赵东杰先生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会议通过

如下决议： 

（1） 通过《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02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

要》。 

（2） 通过《关于建立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及审计委员会的议案》。 

（3） 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4） 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招

标、拍卖、挂牌交易事宜的议案》。 

（5） 通过《关于陈斌先生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的议案》。 

上述董事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02 年 8 月 8 日的《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

券报》。 

5．公司三届十四次董事会于 2002 年 10 月 29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

到董事 9名,实到董事 6名，董事李发增先生授权董事赵东杰先生出席会议并行

使表决权，董事胡瑞深先生授权董事田占雄先生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独立董

事刘洪玉先生授权独立董事宋常先生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会议通过如下决

议： 

（1）通过《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02 年第三季度报告》。 

（2）通过《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实施细

则》。 

（3）选举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委员。 

（4）通过了《关于股份公司向华夏银行东四支行申请贰亿元授信的议案》。 

（5）通过了《关于股份公司向深圳发展银行北京分行安华支行申请叁亿元

综合授信的议案》。 

（6） 通过了《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上述董事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02 年 10 月 30 日的《中国证券报》和《上海

证券报》。 

6．公司三届十五次董事会于 2002 年 11 月 22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

到董事 9名,实到董事 8名，董事李发增先生授权董事巴峥嵘先生出席会议并行

使表决权。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1）通过《关于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北京天鸿温馨建筑

装饰有限责任公司承担回龙观地区后期 D05、D06 项目部分建安工程的议案》。 

上述董事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02 年 11 月 23 日的《中国证券报》和《上海

证券报》。 



（二）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 

1．公司 2001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股份公司200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

公司目前总股本 10825 万股为基数,每 10 股送 6股红股并派发现金红利 2元（含

税）,共计分配利润 86,600,000.0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55,265,615.51 元结转

以后年度。截止 2002 年 5 月 24 日，上述决议已经实施完毕。 

2．公司2001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关于股份公司变更注册地址的议案》，股

份公司注册地址将由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龙禧苑云趣园三区 11 号楼 1层变更

为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83 号京宝花园二层,并据此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

款。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已办理完毕相应工商变更手续和公司章程的修订。 

3．公司2001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中国证

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

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规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

公司章程进行修改。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已完成对公司章程的修订。 

4．公司 200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关于建立董事会战略与投资

委员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及审计委员会的议案》，批准建立上述各专业

委员会,授权董事会拟订各专业委员会实施细则,并负责具体实施。截止报告期

末，董事会已经建立了上述各专业委员会，并制定了《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实施细则》。 

5．公司 200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因公司送股和法人股东名称变更引起公司注册资本、股本结构、股东名称的改

变，需相应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已完成对公司章程的

修订。 

6．公司 200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全权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招标、拍卖、挂牌交易事宜的议案》，股东大会

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全权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招标、拍卖、

挂牌交易的各项事宜。此决议正常履行中。 

   五、2002 年利润分配预案 

经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公司 2002 年度实现净利润

66,486,273.57 元，提取 10%法定盈余公积金 6,648,627.36 元，提取 5%法定公



益金 3,324,313.68 元后，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56,513,332.53 元，加

以前年度结转未分配利润 55,265,615.51 元，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11,778,948.04 元。 

公司 200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目前总股本 17320 万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元（含税），共计分配利润 34,640,000.00 元，剩余未分配

利润 77,138,948.04 结转以后年度。本预案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3 年 5 月 22 日 

 
 
 
 
 
 
 
 
 
 
 
 
 
 



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0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一、 报告期内监事会工作情况 

报告期内共召开三次监事会会议： 

（一）公司三届六次监事会于 2002 年 3 月 19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会议应到监事 3名,实到监事 3名，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李薇主

持。会议通过了《200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股份公司2001 年度

报告及摘要》、《股份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上述决议公告刊登于2002

年 3 月 22 日的《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 

（二）公司三届七次监事会于 2002 年 8 月 6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会议应到监事 3名,实到监事 3名，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李薇主

持。会议审议通过了《股份公司 2002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三）公司三届八次监事会于 2002 年 11 月 22 日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 名,实到监事 3 名，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李薇

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委托

北京天鸿温馨建筑装饰有限责任公司承担回龙观地区后期 D05、D06

项目部分建安工程的议案》。上述决议公告刊登于 2002 年 11 月 23 日

的《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 

   二、监事会对公司依法运作情况的意见 

   （一）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运作，公司决策程序合法，已建立了较完善的内



部控制制度，公司董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无违反法律法规、公司

章程及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公司无违法违规事件发生。 

   （二）公司财务帐目清楚、会计档案和财务管理均符合规定的财

务制度；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2002 年度审计报告

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三）公司最近一次募集资金实际投入项目与承诺投入项目一致。 

   （四）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公平的，未损害公司及股

东的利益。 

 

 

 

 

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03 年 5 月 22 日 

 

 
 
 
 
 
 
 



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0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一、本年度主要利润指标（单位：元） 

 项目                                金额 

 利润总额：                      110,837,351.62 

 净利润：                         66,486,273.5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3,205,085.24 

 主营业务利润：                  163,830,804.94 

 其他业务利润：                               0 

 营业利润：                      109,274,031.88 

 投资收益：                        2,109,964.15 

 补贴收入：                                   0 

 营业外收支净额：                  - 546,644.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4,193,183.1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44,394,428.99 

 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涉及金额（单位：元）： 

  1.营业外收支净额-366,251.75 元。（扣除所得税后） 

  2.国债回购收益 831,309.82 元。（扣除所得税后） 

  3.土地增值税冲回 2，816，130.26 元。（扣除所得税后） 

    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0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详见岳华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股份公司 2001年度审计报告。 

 

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03年 5月 22日 

 
 
 



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0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公司 2002 年度实现净

利润66,486,273.57 元，提取10%法定盈余公积金 6,648,627.36 元，

提取5%法定公益金3,324,313.68 元后，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为56,513,332.53元，加以前年度结转未分配利润55,265,615.51元，

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11,778,948.04。 

公司 200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目前总股本 17320 万股

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 元（含税），共计分配利润

34,640,000.0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77,138,948.04 元结转以后年

度。。 

上述议案，请股东大会审议。 

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03年 5月 22日 

 
 
 
 
 
 
 



关于续聘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为股份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经研究，提议续聘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股

份公司 2003 年度审计机构,聘用期限为 1年。 

上述提案，请股东大会审议。  

 

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03 年 5 月 22 日 

 
 
 
 
 
 
 
 
 
 
 
 
 



关于股份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公司董事会提名潘刚升先生、

米崇广先生、巴峥嵘先生、胡瑞深先生、辛伟民先生、范永宁女士等

六人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以上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1）。 

请股东大会审议。 

 

 

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3 年 5 月 22 日 

 
 
 
 
 
 
 
 
 
 
 
 



关于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

意见”之规定，董事会提名刘洪玉先生、宋常先生、梁积江先生为本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独立董事

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见附件 2、3、4），中国证监会未

对上述候选人提出异议。 

请股东大会审议。 

 

 

 

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3 年 5 月 22 日 

 
 
 
 
 
 
 
 



关于股份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即将任期届满，本届监事会推荐张天纵先生、

刘晓薇女士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另外，经公司职工民主选举，

推选梁桥女士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监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5）。 

请股东大会审议。 

 

 

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03 年 5 月 22 日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因董事会换届，拟对公司章程相应内容进行修改，具体内容

如下： 

  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二十五条：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其中独

立董事两名，设董事长一人，副董事长一人。 

 现修改为：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三名，设董

事长一人，副董事长一人。 

公司章程其他内容不变。 

请股东大会审议。 

 

 

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03 年 5 月 22 日 

 

 
 
 
 
 
 



附件 1： 

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潘刚升先生：43 岁，大学本科，助理工程师。1979 年参加工作，曾任北京市房

地产开发经营总公司第一分公司经理，北京市房地产开发经营总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北京天鸿集团副总经理。 

米崇广先生：49 岁，大学本科，经济师。曾任北京城建一公司经营部主任，北

京城建四公司经营副经理，中国建筑业协会项目管理委员会副秘书长，北京公交

房地产公司经理、总公司副总工程师，北京城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现任

北京天鸿集团公司董事会秘书、总经理助理。 

巴峥嵘先生：33 岁，大学本科，经济师，本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1990 年 7

月参加工作，曾任本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北京宝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北京天鸿宝威土地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北京元隆丝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珠

海汇晟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北京宝嘉恒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辛伟民先生：50 岁，研究生学历，助理经济师，本公司董事。1969 年 3 月参加

工作，曾任京华房产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现任京华房

产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北京燕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燕华物

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胡瑞深先生：37 岁，研究生，硕士，高级工程师，本公司董事。1991 年 4 月参

加工作，曾任北京宝瑞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北京天鸿集

团公司副总工程师。现任北京天鸿集团公司总工程师。 

范永宁女士：48 岁，大学本科，房地产估价师。1969 年参加工作。曾任北京市

房地产开发经营总公司经理办副主任。现任北京宝信实业发展公司总经理。 

 

 

 
 



附件 2：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刘洪玉先生：1962 年 10 月出生，中国房地产估价师、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
（FRICS）。1985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并留校任教，1988 年获管理工程
专业硕士学位。现为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
建设管理系主任，兼任中国房地产估价师学会副会长、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和中国
物业管理协会理事、亚洲房地产学会理事、香港大学荣誉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
括房地产经济、房地产金融与投资、房地产开发、房地产资产管理、工程经济学、
工程项目管理等。曾出版了《房地产开发》、《房地产投资分析》等多部专著，发
表了“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价值链与企业发展战略”等 90 多篇学术论文。 

 
宋常先生：1965 年 12 月出生，中国注册会计师，国际注册审计师。1986

年毕业于江西财经学院财会专业，1988-1994 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先后获得
会计学专业硕士、博士学位。1986-1988 年于安徽铜陵财院任教，1994 年起在中
国人民大学会计系任教。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全国
学位与教育评估专家组成员、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顾问、中国审计学会高培领导小
组成员、中国内部审计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审计局高职评审委委员。主
要研究领域为财务、会计和审计，科研成果多次在教育部、中国会计学会等单位
获奖。曾出版了《会计学基础》、《国际财务管理》等多部专著，在《审计研究》、
《中国内部审计》、《财务与会计》等重点刊物上公开发表近百篇学术论文。 

 

 
梁积江先生：1964年 8月出生。1981年至 1987年就读于兰州大学，先后获
得经济学学士、硕士学位。2001 年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获管理学博士学位。
2002 年至今于财政部财政科研所从事博士后研究。曾任中国工商银行甘肃省信
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华夏证券公司兰州营业部负责人，三峡证券公司武昌营业
部、彭刘杨路营业部总经理，三峡证券公司北方总部副总经理。现任中央民族大
学管理学院教师、教研室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企业管理、证券投资，曾出版《企
业并购与并购中的证券市场运作》、《中国企业实施跨国经营战略的培育》等多部
专著，在《中国证券报》、《兰州大学学报》等多家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附件 3： 

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刘洪玉，作为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与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在本人担

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或 1%

以上；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或 5%以

上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七、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

等服务； 

八、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

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

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

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中国证监

会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

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的要求，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

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



厉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刘洪玉 

  2003 年 4 月 9 日于北京 

 

 

 

 

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宋常，作为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与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在本人担任

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或 1%

以上；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或 5%以

上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七、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

等服务； 

八、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

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

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



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中国证监

会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

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的要求，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

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

厉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宋常 

  2003 年 4 月 9 日于北京 

 

 

 

 

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梁积江，作为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与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在本人担

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或 1%

以上；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或 5%以

上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七、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

等服务； 

八、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



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

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

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中国证监

会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

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的要求，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

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

厉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梁积江 

  2003 年 4 月 9 日于北京 

 

 
 
 
 
 
 
 
 
 
 
 



 
附件 4： 

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刘洪玉先生、宋常

先生、梁积江先生为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

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

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

求的独立性： 

1、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2、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本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

的股东，也不是本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 

3、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本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本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4、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 

5、被提名人不是为本上市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

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四、包括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

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家。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3 年 4 月 9 日于北京 

 

 
 
 
 
 
 
 
 
 
 
 
 
 
 
 
 



附件 5： 

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张天纵先生：50岁,研究生学历。1969年参加工作,曾任中共北京市

西城区区委办公室副主任,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研究室副主任。现任

北京天鸿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 

    梁桥女士：48 岁,中专学历,助理工程师,本公司监事。1974 年 4 月

参加工作,曾任职于北京市房地产开发经营总公司经理办公室。现任

本公司办公室主任。 

    刘晓薇女士：28岁,研究生,硕士,会计师。曾任海南宝华海景大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现就职于北京天鸿集团公司资产财务部。 

 


